
相关新闻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孙小果涉黑案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9年4月
1日至4月30日，中央扫黑除恶第20
督导组对云南省扫黑除恶工作情况进
行了督导。5月22日至23日，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听取了云南
省扫黑除恶督导工作情况汇报，审议
通过了督导报告等相关文件。

韩勇向陈豪、阮成发传达了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六次会
议和郭声琨同志讲话精神，要求云南
省按照督导工作要求，认真制定整改
方案，扎实抓好整改落实，真正把督导

工作成果转化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实际成效。督导组向云南省
移交了《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
导报告》《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
导整改问题清单》《云南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督导问责建议清单》。

韩勇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来推进，按照党中央部署
要求，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省委主要

负责同志亲自担任重大案件专案组组
长，对重要案件亲自部署，听取汇报，
坚决排除干扰阻力，为全省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做出表率。结合地区实
际增列4类专项斗争主攻重点，加大
对重点案件、线索的督办力度，查处了
一批有影响力的涉黑涉恶犯罪和涉嫌
充当“保护伞”案件，专项斗争取得明
显阶段性成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的“三个定位”
新坐标、新要求，推动全省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检
察机关以高压态势打击边境地
区黑恶势力犯罪，对企图在国境
周边大肆侵害中国公民权益、以
暴力手段非法垄断相关行业、扰
乱边境地区社会治安和市场秩
序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从重从
严惩处，依法捍卫边境安宁。

2016 年以来，李某、盘某
某等 10余人盘踞在河口县某
省道边，对途经大货车采用追
逐、拦堵等方式将车逼停，对驾
乘人员实施抢劫，其中数名团
伙成员还多次向该地非法聚赌
窝点摊主强行收取保护费。该
团伙利用案发地系老昆河公
路，部分拉载走私冻货品的大
货车会绕道途经此地，以“黑吃
黑”的方式对这些大货车实施
抢劫，长期盘踞此地作案，严重
破坏了当地社会治安。该案件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一审
法院依法认定李某构成敲诈勒
索罪、盘某某构成抢劫罪，判处
团伙成员有期徒刑1至4年不
等。

边境黑恶势力犯罪往往与
走私联系密切，必须深挖彻查

“破网打伞”，切断走私通道。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在
一起案件中发现，2015 年以
来，陈某某先后邀约了田某某
等人在中越边境上私设走私通
道，为走私白糖、大米及越南生
猪等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提供
便利，收取“码头费”。在此过
程中，陈某某等人通过实施聚
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强迫交易、向边防警察
行贿、妨害边境管理等违法犯
罪活动称霸一方，欺压走私路
线沿途百姓，严重破坏当地社
会生活秩序。检察机关对以上
犯罪分子依法严惩，目前已将
该案中涉及“保护伞”的16条
线索移送相关部门。

据了解，全省检察机关将依
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与社会系
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有
机结合起来，自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向有关单位发出检
察建议142件，督促问题整改，
推动工作落实。
本报记者 尹瑞峰 通讯员 冯琳

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向云南省反馈督导情况

督导组：要把孙小果案办成铁案
对为孙小果提供保护的国家公职人员，无论涉及到谁，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检察机关
严打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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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部署，5月24日，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组长韩
勇向云南省反馈督导情况。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就做好督导整改工作作表态讲话，中央扫黑
除恶第20督导组副组长张力出席会议，省长阮成发主持会议。

督导中发现，云南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政治站位方面，在州县层面，有的地区
和部门对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理解不
深，将专项斗争等同于一般性工作，没
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部署和推进。
依法严惩方面，有的地区和部门线索
核查不深不透，案件查办进展缓慢，还
没有形成高压态势，与中央部署要求
有差距。综合治理方面，有的地区和
部门没有把乱象治理作为专项斗争的
重要内容，有的行业和领域还存在监
管盲区，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黑恶势力滋生
提供了空间和条件。深挖彻查方面，
一些地区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线索挖得不够深。组织建设方
面，有的地区没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
专项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督导组受
理的来信来电举报来看，对村（社区）
等基层干部的监管还不到位。组织领
导方面，有的地区对专项斗争的基础
保障不足，对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研究不深，组织领导不够得力。

针对督导发现的问题，韩勇提出了
六条整改意见：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以更强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不
断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二是进一步
提升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打击效果，增强
紧迫感，乘胜追击打好攻坚战、歼灭
战。三是进一步加大行业乱象治理力
度，从源头防止黑恶势力滋生。四是进
一步在深挖彻查上取得突破，推动各地
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官伞”“警伞”“庸
伞”。五是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六是进一步加强组织
统筹，确保高质量完成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记者昨日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全国扫黑办
已将孙小果涉黑案列为重点案件，实
行挂牌督办。

据悉，今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
20督导组进驻云南省期间，昆明市打

掉了孙小果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孙小果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
会高度关注。中央督导组在督导中发
现孙小果案背后存在较多问题，遂将
该案作为重点案件向云南省交办。

全国扫黑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央第20督导组已责成云南省组织专门
力量，依法严查孙小果涉黑案及背后
存在的严重问题，全国扫黑办将配合
中央督导组对该案同步督办，一盯到
底，彻底查清问题，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回应社会关切。 据新华社

陈豪表示，督导组反馈的督导意
见，既充分肯定了我省工作取得的成
效，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下一步工作建议和整改要求，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一定要高
度重视，严肃对待，认真整改。省委、
省政府坚决带头承担主体责任，认真
研究反馈意见，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全
面落实整改要求，以坚决整改、全面整
改、彻底整改的实际行动，推动形成高
标准、高质量的整改成果，掀起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新的强大攻势，夺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陈豪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
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政治站位，把督导
整改、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维护”、体现对党忠诚的政治标
尺，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以
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抓好督导整改。要落实主体责任，强
化政治担当，把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落

实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迅速
制定整改方案，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动
真碰硬追责问责，建章立制保障整改，
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督导组反馈意见的
整改落实。要以督导整改为契机，紧
扣三年为期目标，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突出抓好社会乱象治理，强力推
进深挖彻查、“破网打伞”，着力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向纵
深发展，以扫黑除恶的实际成效，向党
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督导组还专门听取了孙小果案件
情况汇报，要求云南省委组织精干力量，
依法严惩、深挖彻查到位，把该案办成铁
案，中央督导组将适时组织“回头看”。
云南省委表示，省市相关部门要密切配
合、深入调查，依法彻查。对在该案中为

孙小果提供保护的国家公职人员，无论
涉及到谁，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依
纪依规依法严肃处理。相关情况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成员，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和昆明市有关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
式召开，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
场。 本报记者 田静 杨猛 张寅

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查处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涉黑涉恶和“保护伞”案件

督导组提出整改意见 推动各地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官伞”“警伞”“庸伞”

我省将全面落实整改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强力推进深挖彻查、“破网打伞”

听取孙小果案件汇报 要求云南省委组织精干力量，依法严惩、深挖彻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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